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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背景
按照“三定”方案，省市场监管局（以下简称省局）承担着指导广告业发展、监督管理广告活动的职责。其中，组织开展广告监测是履行广告监管职能的重要手段。省局广告监测服务项目合同将于2025年12月31日到期，为保证省局广告监测工作顺利衔接不断档，需尽快启动采购招标工作。
二、建设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九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广告监督管理职责，可以行使下列职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广告监测制度，完善监测措施，及时发现和依法查处违法广告行为。”
三、建设目标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法规，监测、分析并保存全省省、市两级的广播、电视、报刊媒体和全省12个市(区)户外广告数据以及全省重点互联网媒介广告，发现涉嫌违法广告线索，提供广告监测报告，配合我省市场监管部门打击虚假违法广告，维护广告市场秩序。
四、服务要求
采取服务外包的方式由监测公司负责广告监测、平台开发、系统维护、数据保存、报表设计等。采集的广告数据要求真实完整，广告样本的识别率大于等于98%，涉嫌违法广告线索的识别率大于等于95%。涉嫌违法广告样本为当月切割版本。广告监测数据归甲方所有。监测公司应独立监测，随时接受甲方的复核审查；对在服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严格保密，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确保数据安全；建立完善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具备保障服务高效、规范开展的制度与流程。服务期限为1年，各类广告原始素材2年内可随时查询、调用，除广告素材以外的其他相关记录数据，不受时间限制可以随时查询、调用。
（一）传统媒体广告抽查监测要求
监测全省范围内省、市两级广播、电视、报刊媒体（约100家）。广播、电视信号来源必须是广电系统的有线信号。对广播电视媒体按每月抽查监测15天，当月覆盖所有的频道和频率。对报刊媒体发布的广告进行抽查监测。
    （二）户外广告抽查监测要求
监测全省12个市区户外广告（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所辖各区(县)，以及韩城市、杨凌示范区）。每月对12个市区的主城区全面覆盖1次，每季度对全省区县覆盖1次；重点场景（公交、地铁、机场、火车站、楼宇、商业中心、城市干道）须按月覆盖，其他场景按季度覆盖；除专项监测以外，门店招牌及橱窗广告采集量不应超过总量的5%。全省按不少于4000条次/月进行监测。
（三）互联网广告抽查监测要求
搜索、采集注册地为陕西省范围的短视频账号、直播账号、微信公众号、电商账号、网站、移动端APP等（约2500个互联网媒介，其中短视频账号不少于500个，直播账号不少于500个）的广告数据。互联网媒介名单（互联网媒介名单可适时调整）可由监测公司给出建议，最终由甲方确定。互联网广告数据更新频次为每3-5个工作日完成1轮次更新。
五、数据规范要求
满足《广告监测数据规范》（DB61/T1923-2024）要求。
六、平台功能
平台功能划分为业务功能和系统功能。业务功能包含广告监测和数据分析。系统功能包含角色管理、用户管理和日志管理。
（一）广告监测
1.广告监测数据查看
由监测公司负责提供涉及广播、电视、报刊、户外和互联网广告的数据，能实时查看监测到的涉嫌违法广告线索。
2.查办处理
一是处理结果上报。对涉嫌违法广告线索进行处理，处理方式支持停止发布、立案调查、处罚等多种处理方式，支持处理结果证据上传，证据附件支持 JPG和 PDF 等多种格式。二是处理结果查看。支持查看已处理广告线索情况，并对处理有误的广告线索，支持撤销处理。
3.广告监测数据复核
此模块实现对监测数据复核修改功能。市级局对监测公司提供的监测数据（如广告信息、违法判定等）准确性有疑义的，可提请数据复核申请，由省局最终审定。经复核处理的数据及上传的相关证据材料将继续保存在平台数据库，供随时检索查询。
4.广告监测数据查询
可按广告名称、广告类别、发布时间、违法类型等自定义条件，检索查询广告监测数据，并可针对查询出的数据进行明细信息查看。查询结果可按常规维度进行排序和汇总，并支持以DOC、EXCEL等格式下载导出。
5.广告证据下载
广播、电视广告分别以视频文件和音频文件的形式提供，报刊广告以扫描文件或拍照电子文件提供。户外广告以拍照或视频电子文件提供。互联网广告以图片、视频等电子文件提供。
6.电子存取证
可以满足对互联网广告的在线电子存证及取证需求。通过技术手段完成电子证据的固定和认证，使数据具有司法的有效性。监测公司提供的存取证产品支持对违法信息取证后进行云端上传，实现存储和全程在线化出证。出证产生的第三方费用不包含在本项目金额中。
（二）数据分析
通过对监测数据的整合，对各媒体、各区域、各时段等不同维度的数据进行挖掘，实现快速定制查询及相关报表服务。
1.广告监测报告
按报告周期/类型进行分别管理，可根据不同的报告形式、不同的分析维度、不同的报告周期定义标准化报告模板，系统按采购人提供的标准化格式自动生成月报、季报、半年报和年报，为媒体广告监督和通报广告发布情况提供依据。根据广告监管工作需要，临时交办广告监测任务，监测公司于监测任务完毕后24小时内提供监测报告。
2.涉嫌违法广告监测情况汇总
全省涉嫌违法广告监测情况汇总，按媒体、地域（市）、广告类别、涉嫌违法类型等维度对涉嫌违法广告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以数据、图表、文字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展示，并可实现数据与图表的导出使用。
本级涉嫌违法广告监测情况汇总，数据统计维度同“全省涉嫌违法广告监测情况汇总”，但数据范围限定为本级（根据需要可包含下级单位）数据。
涉嫌违法广告线索处置情况汇总，按照媒体排名、地域排名、广告类别排名，展示本辖区内涉嫌违法广告发布情况、广告线索的查看和处理情况。
（三）工作日志管理
登录后台进行关键操作时，自动记录相关操作日志。
（四）用户管理
用户分为省、市、县（区）三级用户，用户管理采用集中统一管理，逐层分解的方式，设定分层次的管理员，每层管理员负责管理各自所在层级的用户信息，上级管理员同时具有管理下级用户的权限。
（五）角色管理
从功能和级别上进行划分，并支持后期灵活配置。
七、非功能性需求
(一)性能要求
数据处理能力：能大规模、高质量地处理问题，提供高速度、高效率、实时、及时的计算与信息处理能力。系统架构必须有一定的应付突发事故的能力以及具备足够的升级扩容空间来满足潜在的业务需求。
（二）实施人员要求
未经采购人同意，项目总负责人在项目结束前不得变更；供应商须有开发类似系统的项目实施经验；供应商须具有提供专业媒体广告监测数据服务的人员；参与此项目的骨干人员（项目经理、骨干技术人员）必须有过实际项目经验，供应商应提供项目组人员名单及主要人员的项目背景资料。
（三）培训要求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根据采购人及相关广告监管机关用户需要提供技术培训。
